
附件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八批    2026年6月5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8
D3GD2026060

50063
对X3GD202602085办理情况不认可，认为陆丰市碣石镇莲花村问题毁林
面积和毁坏情况与实际不符，希望重新核实。

陆丰市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为汕尾市陆丰市碣石镇莲花村鸟笼坑水库周边区域，该区域共发现三处存在机械挖掘作业痕迹的地块，地类性质均为林地，
其中一处有沙土覆盖，另外两处已自然生长杂草，三处地块现场均未发现存在构筑物。同时在对周边林地进行延伸巡查时，也未发现存在其他的毁林
行为。经了解，排查发现的三处有机械挖掘作业痕迹的地块系村民于2025年建设新构筑物而形成的，在发现该行为后，莲花村村委已及时制止，并要
求村民自行拆除构筑物，对地块进行复绿。

部分属实
核实是否存在与实际不
符的事项。

关于现场排查发现的鸟笼坑水库周边区域三处存在机械挖
掘作业痕迹的地块，莲花村村委已及时制止村民新建构筑
物的行为，并要求村民自行拆除构筑物，对地块进行复绿
。目前，三处地块现场均无建设构筑物，同时碣石镇政府
已落实莲花村村委对受损地块进行复绿种植。

阶段性
办结

39
X3GD2026060

50237
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新楼村西北侧大埔山、塘窝、尖担坑仔卡的林地、
园地、耕地被损毁。

城区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经实地核查，线索反映地块为汕尾市某校园二期建设项目用地范围。该项目已于2021年依法签订征地协议，并取得用地红线图，征地协议内的征地范
围、征用耕地面积、征用林地面积以及征用园林面积均与线索反馈的内容相同。在用地报批方面，该学校分两个批次完成用地报批，均已取得用地批
文，其中涉及耕地部分已落实占补平衡，涉及林地部分已完成林地报批，项目整体用地用林手续齐全。该项目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
完工。综合现有资料及现场核查情况，相关位置处于该学校二期建设项目用地范围，该项目在取得用地批文、林地报批手续后实施树木砍伐等清表行
为。

部分属实
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核
实并依法依规处置到位
。

城区有关部门将持续扩大排查范围，对该区域及周边地块
开展常态化巡查，严防毁林等违规行为发生。

已办结

58
X3GD2026060

50228
汕尾市城区某钓鱼场违规围海，陆丰市甲西镇某水产养殖厂周边尾水直
排入海，海丰县大湖镇某餐厅周边污水直排入海。

汕尾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关于“汕尾市城区某钓鱼场违规围海”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某钓鱼场位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墘街道，于2001年10月与红海湾经济试验区签订合同，承包使用田墘养殖基地，经营面积约
780亩，承包有效期至2026年10月，现处于承包合同履行期内。日前该区对该钓鱼场经营范围进行委托勘测，勘测结果尚未出具。
二、关于“陆丰市甲西镇某水产养殖厂周边尾水直排入海”问题
经核查，群众举报反映的陆丰市甲西镇某水产养殖厂位于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海荒滩，除该养殖场外周边还有3家海水养殖场，该4家养殖场均从事水
产品养殖，于2010至2013年间开始投产，均建有“三池两坝”尾水处理设施，并设置养殖尾水排放口，其中3家共同1个排放口、经处理的尾水排入陆
丰市甲西镇六孔水闸河后汇入大海，1家设有1个排放口、经处理的尾水直排入海。现场检查时，除1家水产品养殖场处于停养状态外，其他3家水产品
养殖场均正在养殖作业，尾水收集至“三池两坝”设施处理后排放，现场尾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其他外排口。
三、关于“海丰县大湖镇某餐厅周边污水直排入海”问题
经核查，该餐厅已配套建设隔油池及三级沉淀池，餐饮废水经处理后囤积于末端池体自然消纳，未发现直排入海行为。该餐厅周边存在两条排污沟
渠：一是大湖镇山脚村“一口一策”入海排污口，主要汇入沿线5家养殖场经“三池两坝”处理后的养殖尾水，以及周边农田退水、雨水径流等自然
水体，未发现未经处理的养殖尾水或生活污水直排入海；二是大湖镇山脚村咽仔闸口排水沟，经现场核查及溯源排查，该沟渠主要承担地表径流排泄
及行洪排涝功能，沟渠沿线未发现养殖尾水或生活污水汇入。

部分属实
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核

实并依法处置。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已对该钓鱼场经营范围进行委
托勘测，待勘测结果出具后再做下一步处理；陆丰市4家
养殖场均配套建设了尾水处理设施，养殖尾水经处理后排
放；大湖镇两条排污沟水质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关排放限值
要求。

阶段性
办结

63
X3GD2026060

50160

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保护不到位：西侧建设衬布厂、光伏厂等项目；
库区核心区域内开垦种植、喷洒农药；部分围合水域养鱼；库区周边人
为建设活动频繁，甚至建设厂房；大湖镇污水直排入海形成污染带。

海丰县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一、关于“西侧建设衬布厂、光伏厂等项目”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建设项目位于公平镇，主要为三家企业，分别为：某衬布公司，位于海丰县公平镇海紫公路北面工业区；某洗涤公司位于海丰县
公平镇北片工业区；某光伏科技有公司，位于海丰县公平镇海紫路田寮地段公平法院旁边。经查阅《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汕尾市部分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的批复》，三家企业均不在公平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二、关于“库区周边人为建设活动频繁，甚至建设厂房”问题
经核查，公平水库库区沿岸现有房屋、简易棚屋等建筑均为历史遗留民居、附属配套用房，未发现违规新建、改扩建生产加工厂房、工业作坊等经营
性工业建筑；但于6月7日排查发现，公平水库库区个别地块存在当地村民擅自搭建临时构筑物，用于开垦种植经济作物的违规行为。
三、关于“库区核心区域内开垦种植、喷洒农药；部分围合水域养鱼”问题
经核查，在公平水库库区范围内，达塘渡口村、双墩村、塘湖村等地存在种植柠檬、茶叶、菠萝、香蕉等经济作物行为，基本属当地居民利用存量耕
地开展的生产生活活动，或早期承租土地用于盘活土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的种植行为。公平水库库区存在原住居民从事传统农业生活中自发利用围
合的鱼塘养鱼现象，近年来海丰县有关部门已开展了公平水库养殖鱼塘集中清退专项行动，共清退养殖户19家，清理养殖塘面5000多亩；近期排查未
发现非法养殖鱼塘行为。
四、关于“公平水库存在违规建构筑物”问题
经核查，公平水库库区内现存两处新建在建构筑物，已由属地镇落实拆除。
五、关于“大湖镇污水直排入海形成污染带”问题
经核查，大湖镇辖区入海排水体系共有两处入海排涝沟渠，第一处为大湖镇山脚村“一口一策”入海排污口。该排污沟水体来源清晰，主要收纳汇入
沿线5家养殖场经“三池两坝”标准化处理后的养殖尾水，同时纳入周边农田日常退水、区域雨水径流等自然水体，未发现存在未经处理的养殖尾水
、生活污水直排入海的情况。第二处为大湖镇山脚村咽仔闸口排水沟。经核查，该排水沟以汇集、疏导山脚村地表径流为主要作用，核心功能为排泄
辖区山洪、疏导地块积水，仅承接自然地表径流及山洪积水，经排查，未发现有人工排污渠道或污水直排入海行为。

部分属实

持续加强对公平水库辖
区范围内的监督监管工
作，对违规建设、种养
行为依法取缔。

针对公平水库库区范围内的农业种植行为，海丰县有关部
门已责令相关责任人停止在一级保护区内的农业种植活
动，对二级保护区内的种植活动落实实行科学种植与相应
的非点源污染防治措施，严格禁止农药使用行为。同时对
排查出来的建设临时构建物的违规行为已由属地镇查处，
对新建构筑物已拆除。

已办结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67
X3GD2026060

50153

汕尾市陆丰市存在以下问题：1.漯河饮用水源保护不到位，存在夏天市
民下河游泳现象。河道两侧村落未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污水排放威胁水
源安全。部分河道岸边存在倾倒垃圾情况；2.陂洋镇龙潭河古寨村段下
游存在围垦种植、倾倒垃圾、洗衣服、洗农具现象。古寨村未开展生活
污水治理，污水管网建设落后，污水存在直排入河隐患；3.龙潭水库封
闭管理力度不足，库区存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烧烤以及夏季游泳垂钓
现象。输水干渠明渠段硬隔离不完善，存在村民直接取水用于灌溉、养
殖情况。 核心区库岸边存在开荒种植果树导致山体裸露，不符合水保
法规定的15°以上坡地不得开垦规定；4.陆丰市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严重
滞后，东海街道核心城区的东河，北堤路、南堤路路段生活污水直排入
河。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停滞情况较多，已建成污水设施一半以上不能
正常运转。雨污混流直排池塘、河涌情况普遍。部分村庄雨污混流直接
流入农田灌溉设施，农村地区黑臭水体较多；6.根据卫星图片，陆丰市
碣石镇以及三甲地区污水收集不到位，养殖业废水管控不到位，存在污
水废水直排入海问题。碣石镇滨海路、甲子镇沿江路生活污水直排入海
。同时，存在沿海防护林及海岸线防护不到位情况，海岸线绿化覆盖率
明显偏低。

陆丰市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一、关于“漯河饮用水源保护不到位，存在夏天市民下河游泳现象。河道两侧村落未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污水排放威胁水源安全。部分河道岸边存在
倾倒垃圾情况”的问题。
在收到该举报事项后，陆丰市相关职能部门立即组织力量对陆丰市螺河开展巡查，在巡查中发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部分隔离网存在破损的问题，未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发现有群众游泳的问题，但在螺河下游（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河道内有群众游泳；未发现存在直排螺河的生活污水排
污口；发现个别偏僻、人员较少到达的岸段存在零星生活垃圾，无大面积倾倒垃圾的现象，该情况已立即落实属地镇（街）开展清理工作。
另经核实，除西南镇、河东镇、河西街道个别村未完成终端维修或新建管网建设外，螺河河道两侧沿线镇（街）、自然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基本
完成，未完成治理工程正在积极推进中。
二、关于“陂洋镇龙潭河古寨村段下游存在围垦种植、倾倒垃圾、洗衣服、洗农具现象。古寨村未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污水管网建设落后，污水存在
直排入河隐患”的问题。
经查，龙潭河古寨村段下游枯水期中间沙洲露出水面时，有被村民用于种植番薯的情况；位于河道岸边的未完工的古寨1-7村污水处理终端设备现场
有垃圾堆放的现象；有部分村民在该河段开展洗衣、清洗农具等活动。
另核实，陂洋镇古寨村已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已实施陆丰市农村生活污水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处于在建施工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建设完
成。
三、关于“龙潭水库封闭管理力度不足，库区存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烧烤以及夏季游泳垂钓现象。输水干渠明渠段硬隔离不完善，存在村民直接取
水用于灌溉、养殖情况。岸边存在开荒种植果树导致山体裸露，不符合水保法规定的15°以上坡地不得开垦规定”的问题。
经核实，龙潭水库库区岸线较长，受地理条件限制，全线封闭较为困难。今年春节以来，龙潭水库管理中心开展巡查期间未发现龙潭水库存在烧烤和
游泳的行为，但由于春节期间返乡村民和观光游客增多，出现个别群众擅自在水库大坝燃放烟花，夏季期间也出现过个别群众垂钓行为。
经核实，龙潭水库是陆丰市东南片区城乡供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供水水源地，肩负着90多万城乡人口的生活生产用水及20多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
。在冬春枯水期时，须首先确保城乡的生活用水安全，采取节水措施（如停七天供七天、合理减少排水量等）进行节水调度。在此情况下，部分渠段
水位较低，沿线村民的农田灌溉用水无法正常自流取用，确有部分村民采用水泵抽水等方式自行取水，所取用水主要属于该水源规划的农田灌溉用水
范畴，未改变用水性质，并非非法取水。经排查，暂未发现龙潭水库周边存在养殖行为。
经查，龙潭水库核心区库岸边确有种植几年之久的香水柠檬，香水柠檬长势良好，现场未发现山体裸露现象。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二十条“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经现场核查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未发现水土流失现象。
四、关于“陆丰市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东海街道核心城区的东河，北堤路、南堤路路段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停滞情况较
多，已建成污水设施一半以上不能正常运转。雨污混流直排池塘、河涌情况普遍。部分村庄雨污混流直接流入农田灌溉设施，农村地区黑臭水体较多
”的问题。
经核查，陆丰市正在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其中，东河南堤路、北堤路由于历史污水管道设计管径较小，现已无法满足陆城区域大部分生活污水排
放量，污水排放高峰期间会出现溢水情况。针对该问题，陆丰市已组织住建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及属地街道开展东河沿岸排口整治工作，全面排查东
河沿岸排污口并实施分类整治。经排查整治，排口已落实整治措施，解决了生活污水晴天溢流东河问题。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东河流域末段水体氨氮
指标由3.57mg/L下降至0.69mg/L，周边人居环境和河道生态得到有效提升。此外，陆丰市已累计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8座，全部稳定投入运行
。
经多轮滚动排查，陆丰市目前已建立农村黑臭水体及风险点监管清单，清单内部分农村黑臭水体及风险点已完成整治，未完成治理的水体及风险点正
在持续推进整治。
五、关于“根据卫星图片，陆丰市碣石镇以及三甲地区污水收集不到位，养殖业废水管控不到位，存在污水废水直排入海问题。碣石镇滨海路、甲子
镇沿江路生活污水直排入海。同时，存在沿海防护林及海岸线防护不到位情况，海岸线绿化覆盖率明显偏低”的问题。
经核查，全市近海岸（包括碣石镇及三甲地区）现有在产的高位池养殖场全部已建设“三池两坝”尾水处理设施。经排查，5家养殖场正利用停产休
整期对尾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不排放养殖尾水；在产22家高位池尾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检查未发现尾水未经处理直排的现象。另外，碣石镇已于
2026年4月前对滨海路沿线摸排确定的7个排水口实施彻底封堵，通过水泵将污水全部抽入市政污水管网进行纳厂处理，滨海路无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情
况。甲子镇沿江路已完成污水截流，并纳入污水管网，污水最终通过管网纳入甲子镇污水处理厂，未直排入江。
经核查，2025年陆丰市自然岸线保有率达到省的管控目标，岸线保护总体上良好。2023年以来，陆丰市累计完成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修复10.02万亩，
但仍有部分沿海防护林地块因自然条件限制、立地条件较差，不具备开展造林绿化、新建防护林项目的基础条件，难以组织开展生态修复。

部分属实
完成存在问题的整改工
作。

一是针对陆丰市螺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网部分存在破
损问题，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已谋划陆丰市县级及
以下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计划对该保护区隔离网
进行修复。目前，该项目已启动，正在开展设计勘察工作
。针对巡查中发现个别岸段存在零星生活垃圾问题，属地
镇（街）已完成了清理工作，并树立告示牌引导群众正确
处理垃圾。
二是针对陂洋镇龙潭河古寨村段水环境问题制定专项举
措，消除河道种植、违规洗涤、垃圾倾倒等乱象，推进古
寨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按期竣工、正常投用。同时建
立常态化河道巡查、宣传管控、保洁养护机制。
三是陆丰市龙潭灌区管理中心将加强封闭管理力度，增加
巡查力量和频次，在春节、夏季等重点时段，增派值守力
量，增设警示标识，加密广播提醒，整治违规燃放烟花和
垂钓问题。

阶段性
办结


